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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实际承运人非法占有承运物的行为在司法实践中直接导向了盗窃罪和侵占型犯罪这两种入罪门槛不同的

判别，直接关系到行为人罪与非罪的界定，而理论上关于该问题的讨论则存在以承运人占有为视角的占

有状态判断和以委托人占有为视角的占有状态判断两种路径。在对上述两种路径的观点归纳和学说辨析

之后得出，二者的区别就在于占有状态的判定依据不同。对此，从占有的概念构建出发，在保持占有的

事实性和规范性的前提下主张缓和的事实性占有概念，并基于该概念从承运人的占有角度出发对其非法

占有运输物的行为进行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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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judicial practice, the actual carrier’s illegal possession of the carriage directly leads to the 
judgment of the crime of theft and the crime of embezzlement, which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de-
finition of the perpetrator’s crime and non-crime, while in theory, there are two paths of judgment 
of possession stat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arrier’s possession and possession status judg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incipal possession. After summarizing the views of the above two paths 
and discriminating doctrines,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lies in the d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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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rent basis for determining the state of possession. In this regard, starting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ncept of possession, the concept of factual possession is admitted on the premise of main-
taining the factual and normative nature of possession, and the carrier’s illegal possession of the 
transport is characteri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carrier’s possession based on this conce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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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实际承运人是指事实上承担了运输工作的直接行为主体，相较于运输合同中的承运方，实际承运人

在运输过程中因为对运输物的直接控制而得以形成对运输物稳定的占有外观。但是，实际承运人非法占

有运输物的行为并不基于该占有外观而在司法实践中被直接判定为侵占型犯罪，而是盗窃罪与之的判别
1，归根结底，是关于实际承运人对运输物的占有和托运人对运输物的占有之间基于不同的理论适用而产

生的占有归属认定分歧。 
我国学界关于实际承运人非法占有运输物的行为定性，一般以实际承运人对运输物的占有状态为判

断依据。然而，在判断运输物的占有归属时，一方面，运输物的定性存在性质上的单位财产之论以及外

形上的封缄物之争。学界关于“封缄物”“本单位财物”等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尚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

另一方面，对于封缄物的占有归属则存在不同学说分歧，问题根源直指刑法中占有的实质认定。对此，

有学者提出根据委托人的占有状态直接对运输物的占有归属作出判断，以求避免理论上关于上述问题的

争议[1]。但是，该路径的判断依据是否能够保障认定结论的周延性，尚且有待商榷。 
因此，关于实际承运人非法占有运输物的行为定性问题，既有司法实务的定性需要，又存在理论研

究的探讨空间。本文将首先对上述认定路径的分歧进行梳理辨析，继而在此基础上探究该行为的性质及

定性路径。 

2. 分歧归纳：占有归属的认定依据不同 

一如前述，当前学界上关于实际承运人非法占有运输物的行为认定存在以行为对象为认定依据和以

托运人占有为认定依据的两种路径。 

2.1. 以行为对象为认定依据的定性路径 

职务侵占罪的对象是本单位的财物，包括单位所有的财物以及单位占有的财物。对于实际承运人非

法占有运输物的场合中，一般情况中显然无需考虑将受托物的所有权纳入到单位所有财物中。尽管《中

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十九条第二款 2 中将特殊主体运输的私人财产拟制为公共财产，但此种拟制的

目的在于对运输物丢失、毁损后特殊主体的责任承担的强调，而非直接将运输物完全作为特殊主体的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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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财物。需要考虑的是，当运输物为封缄物时，所有权可以产生包装物与内容物的分离，对运输物的占

有也得以区分时的讨论。 
首先，关于封缄物的概念界定。在运输合同实际履行的过程中，托运人或者承运方会出于对受托物

的保护、识别等目的而对受托物进行一定的包装、封存，从而在外观上形成以外层的包装物对内里的内

容物进行包装运输，而不是直接以受托物本身为运输物。由于外层包装并不一定是托运人提供，且基于

外层包装对其中内容物的封存效果足以产生一定的占有排除意思外观，故理论上对此类运输物进行特殊

讨论，将被密封或上锁的财物称为封缄物，其整体上包括外层的包装物和置于内里的内容物两部分[2]。
但是，封缄物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并不能在实践和理论中取得一致。对于一般的快递包裹，外层的包

装袋尽管对受托物产生了封存的作用，但是事实上并不能对取得内里的受托物产生实际的排除作用，也

无法准确地体现托运人对受托物排除占有意思。而对于被封存在保险箱的受托物而言，保险箱需要有专

门的钥匙或密码才能打开，此种情形下则可以直接认定受托人的排除占有意思。对此，有学者认为，可

以将封缄物区分为容易打开的封缄物与不易打开的封缄物[3]。其中，容易打开的封缄物除了考虑包装物

对内容物的封锁程度、包装的结实程度之外，还需要对取得内容物难度进行综合考虑。在此区分的基础

上，对非法占有内容物的行为进行界定。对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对托运物进行封缄是否可以为托运人的

占有排除意思提供介入的事由。倘若根据形式的标准，仅凭借对托运物进行包装即可认定运输物为封缄

物，再进一步依据封缄物的占有归属学说讨论承运人对封缄物的占有，那就需要对“容易打开”的范畴

进行讨论；倘若根据实质的标准，仅以“不容易打开”为封缄物的形式内涵，而同时对实质标准之托运

人的排除占有意思进行锚定，则在之后的封缄物占有归属讨论中无需再对托运人的占有排除进行论证。 
其次，关于封缄物的占有状态。对此，理论上存在受托人占有说、委托人占有说、区别说和修正的

区别说的学说分歧。受托人占有说即主张无论是包装物还是内容物都有受托人占有，即基于占有的事实

性承认实际承运人对运输物的完全占有。这一观点虽然体现了对刑法上的占有之事实性的强调，符合“刑

法上的占有必须是事实上的占有”[4]的基本论调，但是忽视了对占有规范性的考量，比如，第三方外卖

平台骑手在送餐过程中将运输的餐食自行取食的场合下，依照受托人占有说，则此时骑手涉嫌侵占罪，

但这样的结论显然与一般的社会观念并不相符；委托人占有说主张运输物整体均由委托人占有，以跨国

托运为例，倘若实际承运人在此过程中将承运的货物进行窃取，如果按照委托人占有说的判断，则承运

人的行为涉嫌盗窃罪，但在此情形中，委托人对运输物的占有难以得到认同，故这一观点缺乏对占有事

实性的注意，也不为学界主流所赞同。当前我国学界和司法实践主流观点为区别说，即主张实际承运人

对内容物占有的，则构成盗窃罪，仅对包装物进行占有的，则构成占有型犯罪。当实际承运人占有整个

运输物时，则根据解释论原理，将该行为以盗窃罪论处[5]。但是，这样的观点也并非稳妥，主要的争论

在于，通过封缄行为所体现的委托人占有意思的认定标准不明以及该占有意思对占有判断的介入边界模

糊，易言之，对内容物的占有之事实性要素与规范性要素的判断孰先孰后的问题。为了避开该问题的讨

论，修正的区别说提出了两种修正路径。其一，实际承运人与托运人对内容物共同占有，实际承运人侵

占内容物时同时也侵害了托运人的占有份额，应以盗窃罪论处。其二，承认托运人对内容物的占有而以

包装物对内容物的覆盖主张实际承运人在非法占有包装物的同时也侵害了托运人对内容物的占有，一并

以盗窃罪论处。但是，对上述路径亦有学者指出，在该场合下，即使以共同占有的形式认定内容物的占

有状态，也无法否认承运人同时保管和占有共有物的事实，其非法占有行为依旧属于“变占有为不法所

有”的行为模式，是为侵占而非盗窃[6]。 

2.2. 以委托人的占有状态为认定依据的定性路径 

对于上述学说所存在的问题，有学者认为，基于封缄物概念内涵的不确定性以及封缄物占有归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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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缺陷，不宜将封缄物这一个概念作为承运人非法占有承运物的讨论对象，而以运输物这一个概念对

不同的形式的承运物进行统一认定[1]。同时，该学者又论证了运输物无法成为单位财物，即实际承运人

非法占有承运物不可能构成职务侵占罪之后，提出了运输物占有归属判断的一般规则以及具体类型[1]。
具体而言，该学者主张，对于运输物的占有状态认定标准，宜采取扩张的事实支配可能性标准[7]，并根

据托运人对运输物的不同支配状态，包括事实支配、支配可能性以及缺乏支配可能性作出不同的运输物

占有主体判断。其中，事实支配的情形主要是指托运人随行运输的场合，比如货拉拉的委托人随乘货拉

拉司机转运托运物时，应当认定为此时委托人对运输物具有事实的支配，此时运输物的占有人为委托人。

承运人非法占有运输物的行为构成盗窃罪；具有事实支配可能性的情形主要指向的是委托人可以选择运

输路径，并对承运人的运输过程得以了解的短途运输场合。在此情形下，运输物由委托人与承运人共同

占有，承运人对运输物的非法占有侵害了委托人的共同占有，同样构成盗窃罪而非侵占罪；当委托人对

运输物不具有事实支配可能性时，则运输物为承运人单独占有，其非法占有行为则构成侵占罪。 
本文认为，依据上述占有状态的认定规则在所指向的具体场合下得出的结论是妥当的，但是，尽管

所依据的占有状态判定标准具有合理性，其所依据的事实上的占有主体应予调整。就运输物的占有归属

而言，当明确排除了承运方的占有时[1]，则占有主体只需在实际承运人和委托人之间确定。而在运输合

同的履行中，委托人将托运物交付承运人的同时，也在事实上转移了对托运物的占有。无论是否对托运

物进行封缄，从空间的角度上看，此时托运物便处于实际承运人的支配与控制之下。与之对应的，委托

人对托运物的占有并无事实行为的支撑，而只能寄托于规范上的要素而介入对托运物的占有状态判定。

因此，将委托人的视角作为适用占有状态判定标准是否符合占有的基本概念需要进一步的探讨。 

2.3. 小结 

无论是以运输物本身为占有状态的判定依据，还是以委托人的占有状态适用占有状态的认定标准，

对于实际承运人非法占有承运物的行为定性，归根结底，便是对运输物占有状态的判断，唯一的区别即

在于，二者对于占有状态的判断依据并不一致。前者以运输物本身的特殊状态为判定依据，即是否为封

缄物与是否为承运单位所有物，本质上便是从承运人的视角进行判断，致其根本，则以占有的事实性要

素为主；而后者则选择从委托人的视角进行判断，所依赖的占有支撑则为规范性要素为纲。因此，关于

占有状态的判断应以哪一视角为依据，应当从占有本身的事实性与规范性的平衡中选择。 

3. 占有状态的认定：基于缓和的事实性占有概念 

民法理论的通说认为，占有强调的是对物的事实性的支配与管理，是一种事实而非权利[8]。相较之

下，更具有现实性特征的刑法上的占有，则更加重视对占有事实性的确认。但是，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

展以及对物的支配方式逐渐多元化，仅凭借事实上的管领外观而确定对物的占有难免与社会一般观念以

及法律上、道德上和社会风俗上的判断形成不同的结论。为此，我国刑法学界在近年来也逐渐接纳了占

有的规范属性，即占有的判断不仅仅需要占有事实的客观存在，还需要经过规范的评价后进行综合考虑。 

3.1. 占有概念的内涵：缓和的事实性占有 

在承认占有的规范性的同时，占有的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何者为第一性的问题成为了众多刑法学者

研究财产犯罪所需首要回答的问题。由于在认定逻辑上的不同，占有的事实性强调主体对财物的客观的

控制，而规范性则强调通过社会观念这一筛层对占有归属的认定结果进行修正。但是，在此过程中便产

生了纯粹的事实性占有和纯粹的规范性占有之争，以及此后兼具事实性与规范性二重属性的占有概念也

相应被学者们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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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纯粹的事实性占有符合传统刑法学理论关于占有的认定，但并行于我国刑法理论对规范性的

接纳，纯粹的事实占有概念本身，因与生活事实不相符合而逐渐为学界所弃，主张纯粹的事实性占有的

观点已难见于经文。其次，当下主张纯粹的规范性占有的学者则不在少数。有学者认为，占有认定的主

导要素是占有的规范性要素，对无支配事实的纯粹规范性占有予以承认[9]。更有甚者，主张将刑法上的

占有本质彻底理解为对财物的规范性支配[10]。具体而言，对于自住宅内这一包括性支配领域内的财物占

有、或者是临时放置在距己较长距离外的非包括性支配领域甚至是公共领域内的财物占有均需以规范性

支配予以实现。上述情景下的规范性支配效力的发挥，便是基于价值判断、规范性思考的结果。“占有

的事实性支配的规范性本质，就在死者的占有问题上同样得到了极致体现。”[11]但是，以规范性支配作

为占有的本质从而建构起的刑法上的占有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关键性问题，即以规范性要素为第一位的占

有概念难逃过于扩张的命运。占有的规范性往往以所谓社会一般观念和日常的生活习惯为内涵表述，但

是，一方面，社会一般观念的评判标注在当前多元化价值观的趋势下缺乏明确化的可能性，标准内容的

模糊将导致了规范性占有在实际操作踟蹰不前；另一方面，即使主张以社会一般观念和日常生活习惯进

行评价，但评判标准中的一般性在实际执行上却不得不仍以审判法官个人的价值观理解予以评判。故在

实际操作中，纯粹的规范性占有难以肯定其立足之地。最后，除却主张纯粹事实性占有与纯粹规范性占

有的学者外，不断有学者提倡重新梳理占有的事实性要素与规范性要素之间的关系，反对将事实性支配

作为唯一的占有构成要素，同时也否定彻底地以社会观念角度上的规范性支配取代事实性支配[12]。有学

者主张统合占有的事实性和规范性，对二者在占有归属认定的过程中所处的不同地位进行明晰，主张在

事实性与规范性之间寻找占有判断的平衡点，但是，从结论上而言，却仍然将占有的最终认定交付于占

有的规范性，即以占有的规范性为占有归属认定的评价标准[13]。在此基础上，有学者提出缓和的事实性

占有概念，强调支配事实的主导性，并将规范性判断作为占有判断的第二性，予以选择性补充判断的阶

层体系地位[14]。该概念一方面符合刑法上的占有的基本事实属性，符合刑法规范关于财产罪保护法益的

基本内涵，另一方面又对规范性这一标准在体系地位上予以明确。 

3.2. 基于占有状态认定的行为定性 

根据缓和的事实性占有概念，运输物在由承运人运输的过程中，其占有状态的判定首先应当依据事

实性的占有，即将判断建立于实际承运人的视角而非委托人的视角。同时，对于委托人对委托物实施封

存、上锁等行为所具有的对占有的事实性支配外观便属于对占有观念的强化，所起到的是提示性的作用，

应将之纳入到判断的补充条件中。由于运输合同的履行以实际承运人的占有为基本事实，因此，以下将

根据运输物上是否附着了委托人对其封存与排他的占有观念强化，分别基于运输物不同的占有状态认定，

对实际承运人非法占有运输物的行为进行定性。 

3.2.1. 委托人对运输物附着占有意思的表示的情形 
占有意思作为委托人精神上的内容，需要通过客观的、物质的、可为他人所观测到的载体予以体现。

在运输合同的履行过程中，委托人对运输物的占有意思附着可以通过行为抑或可用于封存、上锁的物质。

具体而言，首先，当委托人对运输物施加绝对的占有意思表示时，及采取直接的占有行为表示占有意思，

比如日常生活中的跟车搬家行为，则以委托人的跟车行为作出了对附着占有意思的强化。在此种情形下，

由于委托人的占有意思可以直接对实际承运人的占有事实产生否定效果，则尽管实际承运人掌握着运输

物的输送，但经过规范性的观念修正，委托人得以实现对运输物的占有。此时，实际承运人基于占有辅

助人的地位对辅助委托人对运输物占有的实现。当实际承运人非法占有运输物时，其行为应定性为盗窃。 
其次，当委托人对运输物施加相对的占有意思表示时，即委托人通过对运输物附着封锁物时，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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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运输物形成占有意思外观。但是，该外观未能如前述占有行为具有绝对的占有外观，此时应当认为，

委托人对运输物中的占有意思通过封存、上锁等附着物得到强调，这一强调的价值在于，在委托人无法

直接实现对内容物控制的情况下，对实际承运人完全占有运输物这一事实在占有判断时进行规范性上的

修正。其结果是，承认实际承运人和委托人对运输物的共同占有。在此场合下，当实际承运人非法占有

整个运输物时，同时也侵害了委托人对运输物的占有，其行为应定性为盗窃。当委托人附着的封锁物所

有权为承运单位财产时，则实际承运人对包装物成立侵占罪或职务侵占罪，想象竞合，以盗窃罪论处；

当承运人仅窃取委托物时，则直接成立盗窃罪。 

3.2.2. 委托人对运输物未附着占有意思表示的情形 
该情形下，由于不存在需要纳入占有归属判断补充条件的规范性要素——委托人的占有意思，则基

于事实的判断，运输物完全为实际承运人所占有。当实际承运人非法占有运输物时，该行为应定性为占

有行为，构成侵占罪。倘若运输物中附着承运单位所有的包装物，则以侵占罪与职务侵占罪想象竞合处

之。 

4. 结语 

实际承运人非法占有运输物的行为，本质上属于对公私财物的不法侵害，该问题的核心争论正是在

于我国刑法理论上财产罪的基本问题，即刑法上的占有本质。刑法理论上的占有既不可能完全与民法理

论上的占有基本内涵，又基于刑法规范的独立性而有别于民法理论上的占有。具言之，刑法上的占有应

当保持“占有是一种事实”观念的坚持，同时，将规范性的要素作为判断的补充条件纳入到占有归属判

断中。在本文中，应当基于缓和的事实性占有概念，从实际承运人的角度，基于实际承运人在事实上的

占有，将委托人对运输物占有意思表示纳入占有状态的判断中。在此基础上，根据实际承运人对运输物

的占有状态的不同展开其对运输物非法占有的行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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